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4004號

原      告  王敏文  

被      告  紀聿駿  

            邱子曦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緣「Q點國際支付」（下稱本案支付平臺）係一未經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許可、由不詳成年人於民國107年間成立而擅

自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平臺，接受民眾註冊成為本案支

付平臺之會員及開立本案帳戶之虛擬帳戶紀錄其內餘額（下

稱餘額），並以等值之美金或新臺幣向本案支付平臺之會員

販售以4比1之比例所組成餘額及積分（下稱積分）之組合，

號稱餘額除得用於支付本案支付平臺以外之其他商家所提供

商品或服務之對價並取得積分回饋外，尚得用於在本案支付

平臺掛賣換回現金，積分係每日自動釋放以千分之2轉為餘

額、餘額則得再經復投以6倍轉為積分，從而民眾所持餘額

即得透過支付或復投轉換取得積分後持續增加，本案支付平

臺即以上開機制之設計誘使民眾投入資金持有餘額，又因整

體餘額持續增加，顯無相應之實質交易支撐，自然終致餘額

之購買力下降而於108年間陸續貶值，民眾難以再將所有餘

額換回現金回收資金而虧損。

(二)訴外人陳姵晴發現上情，知悉前開整體餘額持續增加造成餘

額陸續貶值之狀況難以逆轉，認可利用因此虧損之民眾亟欲

回收資金之心理再行騙取資金而有機可乘，訴外人陳姵晴並

無向不特定之人買賣餘額之真意，亦無資力長期提供資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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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股息等報酬買賣餘額，明知自己

設計提出之「大海豚」及「新黃金」投資方案（下稱上開投

資方案）僅係假借買賣餘額而收受投資、使不特定之人加入

為會員或股東，藉以安排後金補前金之金流從而向不特定之

人詐取資金，復明知自己非銀行法所稱銀行，不得經營收受

存款之銀行業務，且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會員或股東等名

義向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

不相當之紅利、股息等報酬，即以收受存款論，竟基於發起

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08年3月間某時，建立3人以上、以實

施詐術及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為手段而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

有結構性組織（下稱本案吸金集團），創設綽號「晴天團

隊」之會員機制而設計提出上開投資方案，復與其男友即訴

外人吳孟迪謀議推廣之，陸續邀集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

及其他成員加入組成本案吸金集團；而除訴外人吳孟迪因與

陳姵晴具有前開情誼關係、會與陳姵晴私下商討而知悉陳姵

晴實係欲利用上開虧損之民眾亟欲回收資金之心理乘機騙取

資金外，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集團成員尚不知陳

姵晴並無前開買賣餘額之真意及資力，惟其等與訴外人吳孟

迪同均已知悉陳姵晴非銀行法所稱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

之銀行業務，且陳姵晴設計提出之上開投資方案皆以收受投

資、使加入為會員或股東等名義向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

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股息等報酬，

即以收受存款論，仍各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分別加入

本案吸金集團並分擔參與工作，而參與本案吸金集團之犯罪

組織。陳姵晴與吳孟迪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以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

並與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成員共同基於非法經營

銀行業務之犯意聯絡，先由陳姵晴建立上開投資方案之各該

LINE通訊軟體群組，復由訴陳姵晴、吳孟迪先後承租址設臺

中市○○區○○○○街000○000號、臺中市○○區○○路00

0號等店面作為「晴天團隊」之人員據點，另由陳姵晴、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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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迪與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集團成員開會商討

「晴天團隊」之日常運作業務內容，多次連結網際網路在本

案支付平臺相關之Facebook網站社團、LINE通訊軟體群組發

布貼文，甚或在上開各該據點或其他臨時承租之場地舉辦實

體、線上直播等說明會，對外擴大宣傳上開投資方案，藉以

招攬不特定之人投入資金，再由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與

其他集團成員分工在上開各該據點或透過LINE通訊軟體為有

意投入資金之人回答解說、受理登記、收付資金、開立匯款

單據或核對轉帳紀錄。

(三)其間，本案吸金集團為分散管理資金流向及現金流量，除由

陳姵晴、吳孟迪與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成員提供

其等所申辦金融機構帳戶外，復由陳姵晴以每月新臺幣（下

同）5,000元作為對價徵求訴外人周晧哲提供其所申辦金融

機構帳戶，均供有意投入資金之人轉帳等用途使用，再由陳

姵晴、吳孟迪、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與其他集團成員持

各該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存入或領出上開各該據點

收受或待付之資金。訴外人陳姵晴、吳孟迪與被告紀聿駿、

被告邱子曦及其他集團成員共同以上開方式非法經營銀行業

務，並對公眾散布訴外人陳姵晴偽稱買賣餘額之不實資訊，

致瀏覽該等資訊之原告陷於錯誤，而投入投資金額309,600

元之財物。嗣本案吸金集團迄至108年10月間某時起已無法

如期依約給付資金予投資人，陳姵晴僅能一再拖延推稱因未

做好分流控管而無法正常給付資金、須再復投否則僅能簽立

債務和解書及本票等託詞以資搪塞，原告察覺有異而報警處

理。當初有匯兩筆金額分別入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之帳

戶內，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與訴外人陳姵晴之行為使原

告受有30萬元之損害。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

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紀聿駿、邱子曦辯稱：為時效抗辯之主張，對其餘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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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

　　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

起，逾10年者亦同。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

第197條第1項、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97

條所謂知有損害，即知悉受有何項損害而言，至對於損害額

則無認識之必要，故此對於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進行並無影響

（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652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

原告主張被告所為之侵權行為，發生於108年7、8月間，原

告表示於遭詐騙後之三個月已知悉被告二人所為之系爭侵權

行為及損害，有本院113年1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

參，而原告遲至113年10月29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二

人連帶賠償，有本件民事起訴狀及該狀上本院之收狀日期戳

章可參（見本院卷第11頁），是縱被告二人確有原告所主張

之不法侵害行為，顯已逾2年之消滅時效期間，原告復未能

另行舉證證明本件有何中斷時效之事由，是被告抗辯原告之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民法第197條所定之消滅時

效，即堪採信，則其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亦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於本件所主張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

效而消滅，則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應給

付原告30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之規定，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忠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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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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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4004號
原      告  王敏文  
被      告  紀聿駿  
            邱子曦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緣「Q點國際支付」（下稱本案支付平臺）係一未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許可、由不詳成年人於民國107年間成立而擅自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平臺，接受民眾註冊成為本案支付平臺之會員及開立本案帳戶之虛擬帳戶紀錄其內餘額（下稱餘額），並以等值之美金或新臺幣向本案支付平臺之會員販售以4比1之比例所組成餘額及積分（下稱積分）之組合，號稱餘額除得用於支付本案支付平臺以外之其他商家所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對價並取得積分回饋外，尚得用於在本案支付平臺掛賣換回現金，積分係每日自動釋放以千分之2轉為餘額、餘額則得再經復投以6倍轉為積分，從而民眾所持餘額即得透過支付或復投轉換取得積分後持續增加，本案支付平臺即以上開機制之設計誘使民眾投入資金持有餘額，又因整體餘額持續增加，顯無相應之實質交易支撐，自然終致餘額之購買力下降而於108年間陸續貶值，民眾難以再將所有餘額換回現金回收資金而虧損。
(二)訴外人陳姵晴發現上情，知悉前開整體餘額持續增加造成餘額陸續貶值之狀況難以逆轉，認可利用因此虧損之民眾亟欲回收資金之心理再行騙取資金而有機可乘，訴外人陳姵晴並無向不特定之人買賣餘額之真意，亦無資力長期提供資金支應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股息等報酬買賣餘額，明知自己設計提出之「大海豚」及「新黃金」投資方案（下稱上開投資方案）僅係假借買賣餘額而收受投資、使不特定之人加入為會員或股東，藉以安排後金補前金之金流從而向不特定之人詐取資金，復明知自己非銀行法所稱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之銀行業務，且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會員或股東等名義向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股息等報酬，即以收受存款論，竟基於發起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08年3月間某時，建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及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為手段而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下稱本案吸金集團），創設綽號「晴天團隊」之會員機制而設計提出上開投資方案，復與其男友即訴外人吳孟迪謀議推廣之，陸續邀集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成員加入組成本案吸金集團；而除訴外人吳孟迪因與陳姵晴具有前開情誼關係、會與陳姵晴私下商討而知悉陳姵晴實係欲利用上開虧損之民眾亟欲回收資金之心理乘機騙取資金外，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集團成員尚不知陳姵晴並無前開買賣餘額之真意及資力，惟其等與訴外人吳孟迪同均已知悉陳姵晴非銀行法所稱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之銀行業務，且陳姵晴設計提出之上開投資方案皆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會員或股東等名義向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股息等報酬，即以收受存款論，仍各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分別加入本案吸金集團並分擔參與工作，而參與本案吸金集團之犯罪組織。陳姵晴與吳孟迪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並與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成員共同基於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犯意聯絡，先由陳姵晴建立上開投資方案之各該LINE通訊軟體群組，復由訴陳姵晴、吳孟迪先後承租址設臺中市○○區○○○○街000○000號、臺中市○○區○○路000號等店面作為「晴天團隊」之人員據點，另由陳姵晴、吳孟迪與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集團成員開會商討「晴天團隊」之日常運作業務內容，多次連結網際網路在本案支付平臺相關之Facebook網站社團、LINE通訊軟體群組發布貼文，甚或在上開各該據點或其他臨時承租之場地舉辦實體、線上直播等說明會，對外擴大宣傳上開投資方案，藉以招攬不特定之人投入資金，再由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與其他集團成員分工在上開各該據點或透過LINE通訊軟體為有意投入資金之人回答解說、受理登記、收付資金、開立匯款單據或核對轉帳紀錄。
(三)其間，本案吸金集團為分散管理資金流向及現金流量，除由陳姵晴、吳孟迪與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成員提供其等所申辦金融機構帳戶外，復由陳姵晴以每月新臺幣（下同）5,000元作為對價徵求訴外人周晧哲提供其所申辦金融機構帳戶，均供有意投入資金之人轉帳等用途使用，再由陳姵晴、吳孟迪、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與其他集團成員持各該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存入或領出上開各該據點收受或待付之資金。訴外人陳姵晴、吳孟迪與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集團成員共同以上開方式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並對公眾散布訴外人陳姵晴偽稱買賣餘額之不實資訊，致瀏覽該等資訊之原告陷於錯誤，而投入投資金額309,600元之財物。嗣本案吸金集團迄至108年10月間某時起已無法如期依約給付資金予投資人，陳姵晴僅能一再拖延推稱因未做好分流控管而無法正常給付資金、須再復投否則僅能簽立債務和解書及本票等託詞以資搪塞，原告察覺有異而報警處理。當初有匯兩筆金額分別入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之帳戶內，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與訴外人陳姵晴之行為使原告受有30萬元之損害。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紀聿駿、邱子曦辯稱：為時效抗辯之主張，對其餘沒有意見。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
　　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97條第1項、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97條所謂知有損害，即知悉受有何項損害而言，至對於損害額則無認識之必要，故此對於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進行並無影響（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652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所為之侵權行為，發生於108年7、8月間，原告表示於遭詐騙後之三個月已知悉被告二人所為之系爭侵權行為及損害，有本院113年1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而原告遲至113年10月29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二人連帶賠償，有本件民事起訴狀及該狀上本院之收狀日期戳章可參（見本院卷第11頁），是縱被告二人確有原告所主張之不法侵害行為，顯已逾2年之消滅時效期間，原告復未能另行舉證證明本件有何中斷時效之事由，是被告抗辯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民法第197條所定之消滅時效，即堪採信，則其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亦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於本件所主張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則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應給付原告30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之規定，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忠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4004號
原      告  王敏文  
被      告  紀聿駿  
            邱子曦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緣「Q點國際支付」（下稱本案支付平臺）係一未經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許可、由不詳成年人於民國107年間成立而擅
    自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平臺，接受民眾註冊成為本案支
    付平臺之會員及開立本案帳戶之虛擬帳戶紀錄其內餘額（下
    稱餘額），並以等值之美金或新臺幣向本案支付平臺之會員
    販售以4比1之比例所組成餘額及積分（下稱積分）之組合，
    號稱餘額除得用於支付本案支付平臺以外之其他商家所提供
    商品或服務之對價並取得積分回饋外，尚得用於在本案支付
    平臺掛賣換回現金，積分係每日自動釋放以千分之2轉為餘
    額、餘額則得再經復投以6倍轉為積分，從而民眾所持餘額
    即得透過支付或復投轉換取得積分後持續增加，本案支付平
    臺即以上開機制之設計誘使民眾投入資金持有餘額，又因整
    體餘額持續增加，顯無相應之實質交易支撐，自然終致餘額
    之購買力下降而於108年間陸續貶值，民眾難以再將所有餘
    額換回現金回收資金而虧損。
(二)訴外人陳姵晴發現上情，知悉前開整體餘額持續增加造成餘
    額陸續貶值之狀況難以逆轉，認可利用因此虧損之民眾亟欲
    回收資金之心理再行騙取資金而有機可乘，訴外人陳姵晴並
    無向不特定之人買賣餘額之真意，亦無資力長期提供資金支
    應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股息等報酬買賣餘額，明知自己
    設計提出之「大海豚」及「新黃金」投資方案（下稱上開投
    資方案）僅係假借買賣餘額而收受投資、使不特定之人加入
    為會員或股東，藉以安排後金補前金之金流從而向不特定之
    人詐取資金，復明知自己非銀行法所稱銀行，不得經營收受
    存款之銀行業務，且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會員或股東等名
    義向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
    不相當之紅利、股息等報酬，即以收受存款論，竟基於發起
    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08年3月間某時，建立3人以上、以實
    施詐術及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為手段而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
    有結構性組織（下稱本案吸金集團），創設綽號「晴天團隊
    」之會員機制而設計提出上開投資方案，復與其男友即訴外
    人吳孟迪謀議推廣之，陸續邀集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
    其他成員加入組成本案吸金集團；而除訴外人吳孟迪因與陳
    姵晴具有前開情誼關係、會與陳姵晴私下商討而知悉陳姵晴
    實係欲利用上開虧損之民眾亟欲回收資金之心理乘機騙取資
    金外，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集團成員尚不知陳姵
    晴並無前開買賣餘額之真意及資力，惟其等與訴外人吳孟迪
    同均已知悉陳姵晴非銀行法所稱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之
    銀行業務，且陳姵晴設計提出之上開投資方案皆以收受投資
    、使加入為會員或股東等名義向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
    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股息等報酬，即
    以收受存款論，仍各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分別加入本
    案吸金集團並分擔參與工作，而參與本案吸金集團之犯罪組
    織。陳姵晴與吳孟迪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
    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並
    與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成員共同基於非法經營銀
    行業務之犯意聯絡，先由陳姵晴建立上開投資方案之各該LI
    NE通訊軟體群組，復由訴陳姵晴、吳孟迪先後承租址設臺中
    市○○區○○○○街000○000號、臺中市○○區○○路000號等店面作為
    「晴天團隊」之人員據點，另由陳姵晴、吳孟迪與被告紀聿
    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集團成員開會商討「晴天團隊」之日
    常運作業務內容，多次連結網際網路在本案支付平臺相關之
    Facebook網站社團、LINE通訊軟體群組發布貼文，甚或在上
    開各該據點或其他臨時承租之場地舉辦實體、線上直播等說
    明會，對外擴大宣傳上開投資方案，藉以招攬不特定之人投
    入資金，再由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與其他集團成員分工
    在上開各該據點或透過LINE通訊軟體為有意投入資金之人回
    答解說、受理登記、收付資金、開立匯款單據或核對轉帳紀
    錄。
(三)其間，本案吸金集團為分散管理資金流向及現金流量，除由
    陳姵晴、吳孟迪與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成員提供
    其等所申辦金融機構帳戶外，復由陳姵晴以每月新臺幣（下
    同）5,000元作為對價徵求訴外人周晧哲提供其所申辦金融
    機構帳戶，均供有意投入資金之人轉帳等用途使用，再由陳
    姵晴、吳孟迪、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與其他集團成員持
    各該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存入或領出上開各該據點
    收受或待付之資金。訴外人陳姵晴、吳孟迪與被告紀聿駿、
    被告邱子曦及其他集團成員共同以上開方式非法經營銀行業
    務，並對公眾散布訴外人陳姵晴偽稱買賣餘額之不實資訊，
    致瀏覽該等資訊之原告陷於錯誤，而投入投資金額309,600
    元之財物。嗣本案吸金集團迄至108年10月間某時起已無法
    如期依約給付資金予投資人，陳姵晴僅能一再拖延推稱因未
    做好分流控管而無法正常給付資金、須再復投否則僅能簽立
    債務和解書及本票等託詞以資搪塞，原告察覺有異而報警處
    理。當初有匯兩筆金額分別入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之帳
    戶內，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與訴外人陳姵晴之行為使原
    告受有30萬元之損害。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
    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紀聿駿、邱子曦辯稱：為時效抗辯之主張，對其餘沒有
    意見。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
　　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
    ，逾10年者亦同。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
    197條第1項、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97條
    所謂知有損害，即知悉受有何項損害而言，至對於損害額則
    無認識之必要，故此對於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進行並無影響（
    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652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原
    告主張被告所為之侵權行為，發生於108年7、8月間，原告
    表示於遭詐騙後之三個月已知悉被告二人所為之系爭侵權行
    為及損害，有本院113年1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
    而原告遲至113年10月29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二人連
    帶賠償，有本件民事起訴狀及該狀上本院之收狀日期戳章可
    參（見本院卷第11頁），是縱被告二人確有原告所主張之不
    法侵害行為，顯已逾2年之消滅時效期間，原告復未能另行
    舉證證明本件有何中斷時效之事由，是被告抗辯原告之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民法第197條所定之消滅時效，
    即堪採信，則其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亦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於本件所主張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
    效而消滅，則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應給
    付原告30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之規定，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忠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4004號
原      告  王敏文  
被      告  紀聿駿  
            邱子曦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緣「Q點國際支付」（下稱本案支付平臺）係一未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許可、由不詳成年人於民國107年間成立而擅自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平臺，接受民眾註冊成為本案支付平臺之會員及開立本案帳戶之虛擬帳戶紀錄其內餘額（下稱餘額），並以等值之美金或新臺幣向本案支付平臺之會員販售以4比1之比例所組成餘額及積分（下稱積分）之組合，號稱餘額除得用於支付本案支付平臺以外之其他商家所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對價並取得積分回饋外，尚得用於在本案支付平臺掛賣換回現金，積分係每日自動釋放以千分之2轉為餘額、餘額則得再經復投以6倍轉為積分，從而民眾所持餘額即得透過支付或復投轉換取得積分後持續增加，本案支付平臺即以上開機制之設計誘使民眾投入資金持有餘額，又因整體餘額持續增加，顯無相應之實質交易支撐，自然終致餘額之購買力下降而於108年間陸續貶值，民眾難以再將所有餘額換回現金回收資金而虧損。
(二)訴外人陳姵晴發現上情，知悉前開整體餘額持續增加造成餘額陸續貶值之狀況難以逆轉，認可利用因此虧損之民眾亟欲回收資金之心理再行騙取資金而有機可乘，訴外人陳姵晴並無向不特定之人買賣餘額之真意，亦無資力長期提供資金支應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股息等報酬買賣餘額，明知自己設計提出之「大海豚」及「新黃金」投資方案（下稱上開投資方案）僅係假借買賣餘額而收受投資、使不特定之人加入為會員或股東，藉以安排後金補前金之金流從而向不特定之人詐取資金，復明知自己非銀行法所稱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之銀行業務，且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會員或股東等名義向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股息等報酬，即以收受存款論，竟基於發起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08年3月間某時，建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及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為手段而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下稱本案吸金集團），創設綽號「晴天團隊」之會員機制而設計提出上開投資方案，復與其男友即訴外人吳孟迪謀議推廣之，陸續邀集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成員加入組成本案吸金集團；而除訴外人吳孟迪因與陳姵晴具有前開情誼關係、會與陳姵晴私下商討而知悉陳姵晴實係欲利用上開虧損之民眾亟欲回收資金之心理乘機騙取資金外，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集團成員尚不知陳姵晴並無前開買賣餘額之真意及資力，惟其等與訴外人吳孟迪同均已知悉陳姵晴非銀行法所稱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之銀行業務，且陳姵晴設計提出之上開投資方案皆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會員或股東等名義向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股息等報酬，即以收受存款論，仍各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分別加入本案吸金集團並分擔參與工作，而參與本案吸金集團之犯罪組織。陳姵晴與吳孟迪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並與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成員共同基於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犯意聯絡，先由陳姵晴建立上開投資方案之各該LINE通訊軟體群組，復由訴陳姵晴、吳孟迪先後承租址設臺中市○○區○○○○街000○000號、臺中市○○區○○路000號等店面作為「晴天團隊」之人員據點，另由陳姵晴、吳孟迪與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集團成員開會商討「晴天團隊」之日常運作業務內容，多次連結網際網路在本案支付平臺相關之Facebook網站社團、LINE通訊軟體群組發布貼文，甚或在上開各該據點或其他臨時承租之場地舉辦實體、線上直播等說明會，對外擴大宣傳上開投資方案，藉以招攬不特定之人投入資金，再由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與其他集團成員分工在上開各該據點或透過LINE通訊軟體為有意投入資金之人回答解說、受理登記、收付資金、開立匯款單據或核對轉帳紀錄。
(三)其間，本案吸金集團為分散管理資金流向及現金流量，除由陳姵晴、吳孟迪與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成員提供其等所申辦金融機構帳戶外，復由陳姵晴以每月新臺幣（下同）5,000元作為對價徵求訴外人周晧哲提供其所申辦金融機構帳戶，均供有意投入資金之人轉帳等用途使用，再由陳姵晴、吳孟迪、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與其他集團成員持各該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存入或領出上開各該據點收受或待付之資金。訴外人陳姵晴、吳孟迪與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及其他集團成員共同以上開方式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並對公眾散布訴外人陳姵晴偽稱買賣餘額之不實資訊，致瀏覽該等資訊之原告陷於錯誤，而投入投資金額309,600元之財物。嗣本案吸金集團迄至108年10月間某時起已無法如期依約給付資金予投資人，陳姵晴僅能一再拖延推稱因未做好分流控管而無法正常給付資金、須再復投否則僅能簽立債務和解書及本票等託詞以資搪塞，原告察覺有異而報警處理。當初有匯兩筆金額分別入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之帳戶內，被告紀聿駿、被告邱子曦與訴外人陳姵晴之行為使原告受有30萬元之損害。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紀聿駿、邱子曦辯稱：為時效抗辯之主張，對其餘沒有意見。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
　　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97條第1項、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97條所謂知有損害，即知悉受有何項損害而言，至對於損害額則無認識之必要，故此對於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進行並無影響（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652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所為之侵權行為，發生於108年7、8月間，原告表示於遭詐騙後之三個月已知悉被告二人所為之系爭侵權行為及損害，有本院113年12月27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參，而原告遲至113年10月29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二人連帶賠償，有本件民事起訴狀及該狀上本院之收狀日期戳章可參（見本院卷第11頁），是縱被告二人確有原告所主張之不法侵害行為，顯已逾2年之消滅時效期間，原告復未能另行舉證證明本件有何中斷時效之事由，是被告抗辯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民法第197條所定之消滅時效，即堪採信，則其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亦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於本件所主張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則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應給付原告30萬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之規定，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忠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